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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—第一批次同意計畫之審查意見彙整表

編號 縣市別 工程計畫名稱

1

新北市

新店溪系整治及水環境營造

2 大漢溪系整治及水環境營造

3 漁業水環境營造改善工程計畫

4

桃園市

南崁溪水環境改善計畫

5 社子溪水環境改善計畫

6 桃園市老街溪上游水環境改善計畫

7 新竹市 新竹市頭前溪左岸水環境改善工程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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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縣市別 工程計畫名稱

8

9 新竹漁人碼頭水環境改善計畫

10

苗栗縣

西湖溪整體環境營造計畫

11 苗栗縣大安溪生態景觀公園亮點計畫

12 中港溪東興堤岸河廊營造計畫工程

13

台中市

綠川水環境改善計畫

新竹市
(續)

新竹17公里海岸整體水環境改善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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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縣市別 工程計畫名稱

14

台中市

15 山腳大排（南勢坑溪及南勢溪）水環境改善計畫

16 南投縣 南投縣貓羅溪水環境改善計畫

17

彰化縣

鹿港溪再現計畫

18 芳苑濕地紅樹林暨其週邊整體環境改善工程

19 雲林縣 雲林溪水環境改善計畫

20 嘉義縣 嘉義縣水環境改善計畫

惠來溪系統(惠來溪、潮洋溪及黎明溝)水環境改善計
畫

台中市
(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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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縣市別 工程計畫名稱

21 台南市 運河水環境改善計畫

22 鹽水區月津港水環境改善計畫

23 竹溪水環境改善工程

24

高雄市

愛河水環境改善計畫

25

26 興達漁港水環境改善計畫

台南市
(續)

鳳山溪(含前鎮河)水環境改善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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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縣市別 工程計畫名稱

27 屏東縣 屏東縣境內河川環境整體營造

28

宜蘭縣

安農溪水環境改善工程

29 月眉排水水環境改善計畫

30

金門縣

烈嶼清遠湖水環境改善計畫

31 金沙溪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

32 浚仔溝流域水環境改善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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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」—第一批次同意計畫之審查意見彙整表

審查意見

1.工程施作過程，請避免影響當地生態環境。
2.建議加強民眾參與及溝通。
3.相關設施應考量與現地環境融合，且避免影響生態。

1.本計畫如涉及河川、區域排水公有地使用，請依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
2.本計畫建議加強各工程亮點性整合。

1.建議朝低度利用，盡可能回復自然海岸方向辦理。
2.請加強後續維管工作。

1.濱溪綠帶建議保留，尤其原生種，並落實生態檢核自評。
2.請加強後續維管工作。

1.請加強社區參與充分溝通。
2.本計畫除辦理水質改善外，請加強整體環境景觀營造。

1.本計畫除辦理水質改善外，請加強整體環境景觀營造。
2.本計畫願景應與鄰近野溪埤塘整體串聯。

1.河川高灘地仍有溢淹風險，相關設施應減量並注意後續維管工作。
2.請加強防汛安全警示標誌。
3.本計畫如涉及河川、區域排水公有地使用，請依相關規定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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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意見

本計畫僅可補助環境營造工程費用，如涉漁港周邊設施改善不列入補助範疇。

請減少人工鋪面及增加綠覆蓋。

1.本計畫臨海岸線，植栽景觀易受海風影響，請審慎選擇植栽物種並加強後續維管
。
2.請落實生態檢核並與相關民眾、團體溝通，相關意見納入設計考量。
3.自行車道等相關設施設計應重視實用、耐用、功能及安全性，並與鄰近特色景點
串聯。

1.請加強公民參與。
2.請結合鄰近相關計畫，達到整體計畫預期目標。
3.請加強後續維管工作。
4.請加強水質改善，減少人工化設施。
5.本計畫範圍尚涉及生態敏感區，請加強生態檢核及棲地廊道復育。

1.請加強水質改善，減少人工化設施及後續維管工作。
2.本計畫範圍尚涉及生態敏感區，請加強生態檢核及棲地廊道復育。
3.請再評估考量設置光電板可行性。

1.請整體規劃改善水質水量問題。
2.請加強後續維管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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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意見

1.請整體規劃改善水質水量問題。
2.請串連周遭特色，融入地方民意。
3.水生植物管理及物種選擇，請依實需考量。

1.減少人工化設施及加強後續維管工作。
2.建議選擇多樣性原生種植栽。

1.水質改善應配合本計畫持續辦理。
2.請減少水泥化及人工鋪面，採用較友善生態工法設計。
3.植栽選用以原生物種及當地潛在物種。

1.請加強生態檢核及復育的工作。
2.請加強後續維護管理工作。
3.請減少人工鋪面的設計。
4.請加強水源水質之處理。
5.請加強專業規劃者與社區居民的互動及參與。

1.生態檢核機制請落實辦理。
2.請加強維護管理工作。
3.請加強地方及環保團體溝通。

1.掀蓋後應確保水質及防止異味飄散。
2.植栽請多選用原生樹種。
3.請減少人工鋪面。

1.河川高灘地使用，請考量河川沖淤問題。
2.請加強後續維護管理工作。
3.橋體光雕請配合當地生態設定亮光的時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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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意見

1.後續請結合台江國家風景區鹽水溪口濕地，擴大遊憩效應。
2.建議後續進一步調查及消減類點源污染之工作。

1.月津港土庫路淨化廠的處理容量，請加強排水量調查，再決定處理容量。
2.請加強地方及環保團體的參與。
3.請釐清，並不得與城鎮之心等計畫重覆提列。

1.點源污染控制後，類點源的污染控制必需考慮。
2.請考量水量問題，以發揮水環境營造效果。

1.請考量河岸藍綠帶網絡結合，並加強生態評估與落實追蹤措施。
2.有關中區污水處理廠改善部分，應導入水循環功效。
3.請減少人工鋪面。

1.本計畫景觀與環境教育應加強相關連結性。
2.污水截流工作應考量確保鳳山溪水環境營造之基流量。

1.新舊港區之競合問題，請妥善處理。
2.港區內既有建築，請考量再利用發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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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查意見

1.請納入水質及鄰近休憩空間作整體考量。
2.請減少人工鋪面的使用。
3.計畫內容請以安全、容易復原及維護管理為原則。

1.步道或自行車道請注意安全及考慮告示牌豎立。
2.設計請考量生態需求。
3.植栽樹種之選取應考慮景觀營造搭配。
4.請加強生態特性營造及增加保育生態概念。
5.請考量融合環境(溪流生態、農水圳)，並加強教育宣導。

1.工法設計請考量生態需求。
2.水質改善為必要策略，請於後續整體計畫提出改善。

1.工法請減少人工鋪面。
2.請加強生態環境的友善作為。
3.請加強湖岸植物群落的復育及營造。

1.稀有生物(如水獺等)，施作上應先進行生物活動調查，避免影響生物棲息。
2.減少人工鋪面，盡量採自然生態工法。

1.水質資料請再加強調查，如有需要請提出水質改善計畫。
2.植生建議以在地原生種為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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